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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浮童軍的組織與進程 (試辦)（970815稿） 

一、 宗旨： 

鼓勵年輕成年人參加童軍活動，並經由自我充實和自我挑戰的群體活動，充分掌握社會脈動， 

以提升青年在德智體群美各層面均衡發展，以及發展個人志業；使成為關懷社區、服務社會，有

責任感的公民，進而對社會、國家、世界有所貢獻。 

 

二、 教育目標 Educational Objectives 

（一） 激發個人潛力，發展個人才能，實踐自我成長。 

（二） 具有自治素養和領導的才能。 

（三） 經由群體活動，建立五育均衡發展的價值觀。 

（四） 尊重與建構多元文化的生活態度。 

（五） 提升公民素養，參與社區事務，履行社會責任。 

（六） 具備發展和治理符合社會需求的群體方案之能力。 

（七） 具備解決問題的能力，勇於面對未來社會的挑戰。 

（八） 瞭解國際趨勢，以及提升全球化的知能。 

 

三、 參加資格： 

（一） 中華民國國民或認同中華民國之人士，年滿18歲至26歲生日前，自願接受羅浮童軍訓練，

均得加入羅浮童軍組織。 

（二） 年滿 20 歲之羅浮童軍，得依其志願申請登記為服務員；或仍登記為羅浮童軍，以羅浮身

分參加服務員之活動或服務工作。 

 

四、組織： 

（一） 現有之童軍團得成立羅浮童軍組織。 

（二） 各級童軍會得成立羅浮童軍組織。 

（三） 各立案單位及社群團體等認同童軍運動者，得依總會章程規定成立羅浮童軍組織。 

 

五、輔導： 

（一） 各團群之羅浮童軍組織，應接受主辦單位、團務委員會及團長之輔導。 

（二） 各團群之羅浮童軍組織，應接受各級童軍會或地區羅浮組織之輔導。 

 

六、群之組織與登記： 

（一） 羅浮童軍之組織以四至五人為一組，三至四組為一群。組置組長，群置群長，均由選舉產生，

處理組務、群務，根據組、群會議或榮譽評判庭之決議，訂定組、群活動計畫，並依群之需要，

建立分工制度，例如：活動、訓練、服務、行政、公共關係、研究發展等附屬委員會。 

（二） 羅浮童軍組織之登記，除依童軍團登記辦法之規定外，並應符合下列要件： 

1、 有三組以上之羅浮童軍。 

2、 有集會活動之處所及必要設施。 

3、 由主辦單位向所在地童軍會申請，並辦妥登記手續。 

（三） 羅浮童軍之登記，應由所屬羅浮童軍組織或童軍團，依規定辦理。 

（四） 羅浮童軍組織之團長、顧問，應辦理服務員登記。 

（五） 羅浮童軍組織名稱及編號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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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童子軍    省(市)        縣 (市)第   團 

 

七、羅浮童軍級別： 

（一） 完成見習進程，並通過評量者，稱為見習羅浮。 

（二） 完成授銜進程，並通過評量者，稱為授銜羅浮。 

（三） 完成服務進程，並通過評量者，稱為服務羅浮。 

 

八、羅浮童軍之進程： 

（一）見習羅浮： 

1、 年滿18歲曾為高級童軍得加入羅浮群，經該羅浮群榮譽議庭議決後，由群長頒發見習章成

為見習羅浮。 

2、 年滿18歲至22歲之國民，得自願申請參加羅浮群。 

於完成下列各項要求後，經羅浮群榮譽議庭或相應之組織議決後，由群長頒發見習章成為

見習羅浮。 

3、 進程內容：  

(1) 參加活動：參加最少三次群團活動，而其中一次須為戶外活動。 

(2) 認識童軍： 

A. 認識我國的童軍運動 

a. 我國童軍運動發展史略 

b. 我國各階段童軍的簡介 

B. 瞭解世界童軍運動的發展概況 

(3) 童軍禮節： 

A. 認識各級童軍制服式樣；明白羅浮童軍制服及徽章的佩帶法。 

B. 認識各級童軍徽章標誌。 

C. 明瞭並懂得使用下列禮節 

a. 徒手禮    b. 握手禮  c. 三指禮 

D 明瞭並會使用下列的典禮儀式: 

a. 升旗、揚旗  b. 降旗   c. 宣誓 

 (4 ) 諾言及規律： 

A. 能背誦童軍諾言。 

B. 能以成年人的立場明瞭童軍諾言及規律之意義，並具體實踐之。 

 

（二） 授銜羅浮：  

1. 擔任見習羅浮滿四個月以上，持續參與羅浮童軍活動，並在下列八項主題活動中，有顯著

之成就。由群長初審及推薦，認為在生活言行及服務態度確具童軍精神，經團長及榮譽議

庭複核，參加自省守靜後，在授銜儀式中由團長（或羅浮顧問）頒發授銜羅浮章。 

 

2. 進程內容： 

(l) 童軍知能 

A. 認識世界童軍與我國童軍之組織結構。 

B. 瞭解童軍運動的定義、目的、原則及訓練方法。 

C. 閱讀「羅浮邁向成功之路」或任何一本童軍相關書藉。 

(2) 社區服務 

積極參與各類社區服務或其他義務工作，累計達5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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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戶外活動 

積極參與戶外活動、野外拓荒、環境保育、自然研究等，至少二類並有書面報告。 

(4) 生活體驗 

開啟個人生涯規劃和對社會事務的瞭解，做好個人準備，以融入社會。 

(5) 價值理念 

藉由『探討問題』瞭解並包容他人的觀點，認識自我，培養個人客觀態度及宏觀思維。  

(6) 個人興趣 

公開展示並介紹有關個人興趣之收集、作品等成果，並有個人興趣報告。 

(7) 人際關係 

曾參加群體研習、訓練等課程、並有與不相熟識的青年一起工作學習的經驗。 

 (8) 認識世界 

能說明至少五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歷史、風俗，並曾參與國際活動，認識新的外國

朋友，並維持連繫至少４個月以上。 

 

（三） 服務羅浮： 

1. 擔任授銜羅浮滿六個月以上，曾參與辦理兩次以上聯團活動、並極積參與各級羅浮組織之

活動具有成效者，並且在下列四項主題活動中，完成第一項，以及自選其餘之一項，提出

具體計畫並完成，經團長及榮譽議庭初審及推薦，認為在生活言行、專業能力及服務態度

確具童軍精神，獲省市（地區）羅浮組織及羅浮暨青年委員會委任之單位複核通過後，由

童軍總會於公開儀式頒發服務羅浮章。 

2. 進程內容： 

(1) 社會服務與學習 

A. 參與服務學習達112小時以上，並獲有簽證者。 

B. 結合志同道合的伙伴或其他人士共同參與社會服務工作並有具體貢獻。 

(2) 活動企劃與領導 

A. 取得國內「活動企劃與領導」之認證證書。 

B. 策劃辦理一次五天以上的聯團之童軍活動者。 

(3) 自然探索與保育 

A. 能夠了解台灣之自然生態及當今所面臨之問題，提出相關因應之道，並取得國內

外相關「專業團體」之認證。 

B. 能實踐Leave No Trace。 

(4) 專業藝能與認証 

A. 取得國內外相關「專業團體」之認證證書。 

B. 以專業藝能策劃辦理二次童軍活動者。 

以上每項都要提出個人或小組完成該項的具體計畫（含計劃、執行、評量或相關具體內容），

有關進程之施行辦法，另詳羅浮童軍手冊。 

 

九、徽章： 

（一）羅浮童軍各種徽章如下： 

1. 進程章    2. 職務章    3. 服務章    4. 保育章    5. 專業章     6. 榮譽章 

 

（二）羅浮童軍各種徽章頒發辦法另訂之。 

 

十、制服：依童軍總會規定之。 


